
附件2       广播电视台“专业不限”资格审核办法

符合以下条件的报考人员专业不限：
一、电视灯光
报考人员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一)具有四级及以上舞美设计师(舞台技术员)资格证书。
(二)与市(地)级及以上广播电视台、文艺表演团体签订劳动合同满一年，目前仍在岗，现单位社保缴费连续满一年，现单位出具从事灯光设计操作岗位的证明。

文艺表演团体须持有市(地)级及以上工商行政部门颁发的《工商营业执照》及市(地)级及以上文化部门颁发的《营业性演出许可证》。

二、电视制作

与县级及以上广播电视台签订从事电视制作的技术岗位工作劳动合同满一年，目前仍在岗，现单位社保缴费连续满一年。
三、广播电视技术
与县级及以上广播电视台签订从事广播、电视、网络的技术岗位工作劳动合同满一年，目前仍在岗，现单位社保缴费连续满一年。
四、记者
具有编辑记者、新闻采编人员、播音员主持资格证书或获得市(地)级以上广播电视、新闻工作者协会各类年度作品评比三等奖以上获奖证书，与县级及以上广播电视台、报社签订劳动合同满一年，目前仍在岗，现单位社保缴费连续满一年。


